
 

关于对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 

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8】第 16 号 

 

 

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5 月 14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拟通过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轩宇空间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轩

宇空间”）100%股权和北京轩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轩宇

智能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你公司

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请你公司结合上市公司、轩宇空间、轩宇智能的自身业务定

位、主要客户、核心技术、未来经营发展战略等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

的目的和必要性、未来双方业务的协同性。 

2、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关联交易比例较高，预计本次重组完成

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将会增加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列示两家标的公司近两年及一期的关联交易情况，说

明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，以及上述关联交易在未来是否会持续发生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业务是否严重依赖关联方，资产、

业务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是否独立； 

（3）请结合相关业绩预测，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预计



新增关联交易情况，公司对关联交易的规范措施，以及本次交易是否

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六）项、第四
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相关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预估，选取

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预估值，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日。

轩宇空间 100%股权、轩宇智能 100%股权的预估值分别为 83,774.06

万元、10,146.55 万元，增值率分别为 1,753.79%、1,053.59%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对两家标的公司的收益法预估计算过程，包括采用

的主要参数及未来经营数据假设； 

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的历史经营情况、客户情况、产品特点、业务

持续经营能力、经营风险及其它相关因素，对预估值的公允性、合理

性、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进行分析，说明两家标的公司预估值较净资

产出现大幅溢价的原因。 

请资产评估机构、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4、2017 年度，轩宇空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30,775.33 万

元、3,748.76 万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34.46%、107.40%；销售毛利率同

比增长 5.94个百分点；轩宇智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6,877.93

万元、574.26 万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249.54%、465.33%；销售毛利率

同比下降 3.68个百分点。请你公司： 



（1）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的行业市场规模、未来发展情况、

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、行业地位及主要竞争对手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最近两年两家标的公司分产品/分应用领域/分地

区的营业收入、成本、净利润、毛利率情况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

的毛利率情况，说明标的公司的毛利率水平是否合理； 

（3）说明两家标的公司 2017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加且净

利润增幅远大于收入增幅的原因，并说明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是否具

有连续性和稳定性； 

（4）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

户名称、是否为关联方、订单获取方式、销售具体产品、单价及数量、

占比、各期变动及原因分析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的依赖； 

（5）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

供应商名称，是否为关联方、采购明细（具体产品、数量、金额、各

期变动情况），相应的资金流转和货物流转情况，并说明其合理性； 

（6）补充说明 2017 年度轩宇智能销售毛利率下降的原因，并说

明在销售毛利率下降的同时净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7）请结合轩宇空间、轩宇智能的业务特点，与客户和供应商签

订的合同条款，详细披露标的公司的收入确认、成本结转的时点、条

件及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上述（2）-（7）

事项发表核查意见。 

5、预案显示，2017 年末轩宇空间资产负债率为 86.83%，轩宇智



能的资产负债率为 91.19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同行业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、行业特点及两家标的公

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分析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的原因及其对

生产经营和经营业绩的影响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的债务情况，包括债务期限，金额，

利率，债权人情况等，同时结合标的公司的现金流请况、授信情况等

分析说明标的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； 

（3）说明在收益法评估时预测的付息债务资本成本与公司目前融

资成本水平是否相符。 

6、轩宇智能尚未取得开展特殊行业智能装备业务的业务资质

（二级保密资格、质量体系认证等），预计 18 个月内取得相关资质，

在此期间将以与 502所合作的方式开展业务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轩宇智能与 502 所合作开展业务的具体方式，包括

业务承揽、业务分工、收入实现、成本结算等，并核实收入、成本等

的核算是否准确； 

（2）说明轩宇智能、轩宇空间业务资质获得或者续期的风险，对

于业务持续经营的影响，及拟采取的措施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对此发表核查意见。 

7、关于标的公司的其他情况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披露标的公司的员工人数、人员结构，并说明是否与标的

公司的核心管理、技术人员签署竞业禁止和任职期限的协议，防范核

心技术人员流失拟采取的措施； 

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

方面的整合计划及安排、相应管理控制措施； 

（3）轩宇智能前身为《空间控制技术与应用》杂志社，2015 年

8 月轩宇智能变更经营范围，轩宇智能从事现有业务时间较短。请补

充说明交易对手方 502 所将资产和技术注入标的资产后又迅速卖出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资产业务是否具有独立性，是否存在关联方利

益输送情形； 

（4）预案显示，轩宇空间的房屋租赁情况中位于顺义区高丽营

镇文化营村北的办公用房无租金，请补充说明与出租方北京市良种繁

殖场的关系，无需缴纳租金的原因，交易完成后是否需缴纳租金及其

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8、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支付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后，将分

别用于标的公司顺义航天产业园卫星应用智能装备产业基地项目、智

能装备控制系统部组件研发及能力建设项目、新一代智能测控仿真系

统研发及能力建设项目、智能微系统模块研发及能力建设项目及特种

机器人研发及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项目是否经过详细的可行性分析论证，如有，请

补充披露项目建设计划、可行性分析及相关量化测算过程，并结合项

目可行性分析说明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； 

（2）收益法评估过程是否考虑了上述募投项目收益，如是，说

明募投项目收益对本次估值的影响，业绩预测是否谨慎，本次估值和

交易作价是否公允合理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

（3）补充披露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

司股权结构的影响。 

9、请说明截止目前双方未就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安排达成一致

的原因，是否存在重大争议。如否，请补充披露业绩承诺及利润安排，

并说明其确定依据和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2 日 

 

 


